
 
 
 

     
 

 
 

 

   

臺北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年度兒童托育補助 
機構就托證明書（附件四之二）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幼稚園(限收 4至 6歲) 

                                              托兒所（限收 2至 6歲） 

 臺北市（公）私立                             兒童托育中心(限收國小學童)

                                              兒童托育中心(附設托兒部) 

機構立案字號： 

機構地址：     市（縣）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機構名稱：                               機構電話： 

兒童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兒童  □六歲以下          □ 國小一、二年級         □國小三至六年級 

年齡  □六歲以下大班生已請領扶幼計畫、教育券及其他同性質等補助者，補助金額          元 

就讀班別及期間：□1.全日班：  自   年      月     日至 97 年    月     日

 （請勾選及填   □2.半日班：  自   年      月     日至 97 年    月     日 

   寫就讀期間） □3.寒暑期班：自   年      月     日至 97 年    月     日

                □4.係屬就託公立幼稚園/托兒所者，並於當年 12 月 31 日

（含）以前仍具受補助身分且未轉換機構者，最高補助至

跨年 1月 31日止。 

機構平均每月收費標準（        元）                

機構平均每月收費標準，須開立收費標準明細單、或通知家長繳費單、或已繳費單等證明

文件，並浮貼於下虛線 

（請粘貼於此虛線） 

 

備註： 

      1.本表請確由機構填寫完並經負責人簽名及蓋章後，再請兒童家長簽名。 

      2.本補助係以保育費(學費、註冊費)、兒童活動費、材料費、餐點費及雜

費等項為限。 

      3.本補助項目不包含交通費、才藝教學（如英文、電腦教學…..等等）。 



 
 
 

      
 

 
 

 

  

      4.惟年滿五歲至未滿六歲之兒童領有扶幼計畫、或教育券或其他同性質補助

者，將自補助款中抵扣。 

      5.以上填寫如有不實，致有溢領情形發生，且經查出並未辦理繳還者，將

依相關規定辦理。 

 

 

 

                          兒童家長簽名及蓋章：              

                           

                          

                          機構負責人簽名蓋章：             

 

 
臺北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年度兒童托育補助 

 
保母收費證明書（附件四之三）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保母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聯絡電話：（H）：           （O）：                手機： 

戶籍地址：    市（縣）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通訊地址：    市（縣）    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

兒童姓名(限收兩歲以下兒童使用)：                   兒童家長姓名： 

兒童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兒童就托日期：自 97年       月         日至 97 年         月      日 

兒童就托時間：每日           時至           時，共           小時 

收費標準（月費）：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元整（請填寫國字） 

保母簽名及蓋章：                    兒童家長簽名及蓋章： 

備註：1.應檢附保母人員訓練結業證書正反面影本或行政院勞委會保母人員技術

士技能檢定托育訓練時數累計卡（80小時以上）正反面影本。 

      2.前項保母人員需實際居住於本市。 

 
 
（請蓋機構立案圖記章） 

 
 



 
 
 

    
 

 
 

 

  

 

 

 

 

 

 

 

 
臺北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年度兒童托育補助 

 
機構存摺封面影本（附件四之四） 

立帳銀行：              銀行              分行（務必填寫分行） 
 
戶    名： 
 
帳    號： 
 
 
 
（請沿此線黏貼存摺封面影本，務必清晰可辨識，請勿使用傳真紙） 
 
 
 
 
 
 
 
 

 
機構退款領據公文（附件四之五） 

                                          幼稚園 
臺北市          區私立                    托兒所       函 
                                          兒童托育中心  
 
受文者：臺北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浮貼保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浮貼保母人員訓練結業證書

正反面影本或行政院勞委會保

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托育訓

練時數累計卡正反面影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發文字號： 
附件：如說明 
 
 
主旨：檢還  貴會  年度原住民兒童托育補助之剩餘款，兒童      共       位，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止未就托於本機

構，共計新台幣 拾  萬  仟   佰  拾  元整，請    查收。 
說明：檢附兒童托育補助退款領據（附件四之六）。 
 
（附件四之六）                幼稚園 

        臺北市私立      托兒所             兒童托育補助退款領據 
                        兒童托育中心  
 

填寫日期：   年   月   日 

本機構本次共         位原住民兒童退還托育補助款，退款明細如下： 

兒童姓名 已撥款，但未實際就

托日期 
每月補

助金額
未實際就托天數

退款 
金額 

家長簽名

蓋章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個月暨    天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個月暨    天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個月暨    天   

合計 新台幣：   拾萬    萬    仟    佰   拾    元整（請填寫國字）

                           
  
                                          

      出納章：       主管章： 
           【即所長（園長）、主任】       負責主管 

 
備註：1.本表如需使用，請以 A4 規格紙影印。 
      2.如有塗改金額或蓋章模糊時，請重新蓋章始為有效。 
      3.若兒童至機構就托未滿一個月者，退款金額依未實際就托天數計算，其計算

方式為【每月補助標準×（未實際就托天數/30）】。 
 

(請蓋立案
圖記章) 


